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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發展細節 

1. 申請人現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第 16 條，提交有關新界元朗

錦田丈量約份第 110 約地段第 130 號餘段和毗連政府土地的規劃申請，擬

在上述地段申請為期三年的臨時私人會所。 

2. 申請地點位於元朗錦田錦泰路附近，在《錦田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KTN/11》上劃為「住宅(丙類)2」用途。 

3. 申請地盤面積為約 610 平方米，私家地佔 445 平方米、政府地佔 165 平方

米，上蓋面積約 143 平方米，露天地方面積為 467 平方米，上蓋覆蓋率為

23.4%。 

4. 申請地點將設有 3 個構築物，用途及面積請參考申請表格。 

5. 申請地點涉及 2 個私家車停車位，只供訪客使用。 

6. 申請地點可從錦田錦泰路前往，擬議發展的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十時，包括公眾假期。 

7. 申請地點的 Outdoor Area，主要是戶外活動地方，會臨時擺放戶外桌椅。 

8. 會所的營運方式是預約制，訪客必須經電話預約才能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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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原因 

1. 申請地點是「住宅(丙類)2」地帶，而擬議用途為私人會所，申請用途屬「住宅(丙

類)2」的「第二欄用途」，所以申請人需向城規會遞交規劃申請。 

2. 申請地點涉及一個臨時私人會所的規劃許可申請（A/YL-KTN/984），由於在限期

內仍未能如期履行規劃許可附帶的規劃條件（地政處還未批出短期豁免書），因此

申請人重新提交本申請以要求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為期三年的規劃許可。 

3. 申請用途為「私人會所」，與「住宅(丙類)2」規劃意向相符，周邊設有大量屋苑

（四季雅苑、四季名園、石崗新村及彭家村等）及民居，擬議用途和周邊環境十

分協調，服務周邊居民。 

4. 擬議發展只是臨時三年的性質，城市規劃委員會曾批准過相同用途（參考規劃申

請編號：A/HSK/202、A/HSK/409、A/YL-PH/904 等），因此申請人懇請城市規

劃委員會對本申請作出相同的對待。 

5. 申請人承諾，這次會盡力履行規劃許可的附帶條件。 

6. 申請用途不會破壞土地上的一草一木，現時申請地點已平整好。 

7. 擬議的構築物會用臨時貨櫃組裝，不會有大型基建工程，會預先預制好貨櫃然後

擺放在申請地點上。 

8. 申請用途不會影響天然環境，不會砍伐樹木，不會對周邊地區及環境帶來重大負

面影響。 

 

 

根據以上各點，申請人誠意懇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寬大批准新界元朗錦田丈量

約份第 110 約地段第 130 號餘段和毗連政府土地作為期不超過三年的擬議

臨時私人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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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發展計劃的各方面影響 

1. 土地行政 

申點地點涉及一個私家地段 （佔 445 平方米）及政府土地（佔 165 平方

米），擬議發展涉及 3 個上蓋構築物，如申請獲城規會批准，申請人將會

向地政處申請短期豁免書及短期租約。 

2. 擬議發展的入口 

申請地點可從錦田錦泰路前往，入口設有約 4 米闊的大閘讓車輛駛進動

申請地點。 

3. 擬議發展的交通安排 

- 申請用途只提供 2 個私家車停泊車位。 

- 擬議的私人會所採用預約模式運作，客人需要提前在網上或電話預約

才能前往申請地點，也需預先致電確保預約時段內是否有空置停車

位。 

- 申請人會在營業時間內，安排職員負責管理申請地點出入口的交通，

並會在申請地點的入口安裝車輛出入感應警報器。 每當有車輛靠近

申請地點出入口時，警報器會發出聲響，提醒周邊行人這裡將有車輛

出入，叫他們注意路面交通。 

4. 空氣方面 

申請地點是臨時私人會所，不會對空氣造成污染。 

5. 噪音方面 

申請人不會在申請地點使用公共廣播系統、吹哨子、使用手提揚聲器或

任何形式的擴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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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污方面 

申請用途涉及一個流動洗手間，申請地點不會興建任何化糞池，申請人

會租用流動洗手間供客人和職員使用，並安排清潔公司每星期前來清潔 

1-2 次，以確保衛生。 

        

 

 

 

 

 

7. 渠務方面 

申請人會將按照渠務處的指引和要求建造雨水排水渠，不會影響周邊環

境。 

8. 消防方面 

申請人會將按照消防處的指引和要求放置消防裝置。 

申請人承諾如獲城規會批准擬議用途，將會盡力減少對周邊環境影響，

並承諾在規劃許可到期後，還原申請地點。 

根據以上各點，申請人誠意懇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寬大批准新界元朗錦田丈量

約份第 110 約地段第 130 號餘段和毗連政府土地作為期不超過三年的擬議

臨時私人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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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機構資料 

擬議申請是用作給非牟利機構：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及莊子文化基金有限公司（商業

登記號碼：74077794）作為機構辦公室及附屬活動場地，主要用作文化交流。 

 

截至 2025 年，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的會員數量約 300 人，擬議申請的辦公室主要作

為機構辦公室，處理一般日常文書，而附近的空地則為附屬設施，用作舉辦各式各樣

的文化交流活動及小型工作坊 （交流活動、講座及座談會等）供會員或親友參加，

讓他們認識莊子文化。周邊的市民如想參加研究會舉辦的活動，他們可申請入會，成

為會員後，即可報名出席各種活動。 

 

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認為申請地點鄰近深井市區，旺中帶靜，地點幽靜，附近都是住

宅，空氣清新，行到巴士站也只需 5-6 分鐘的路程，交通方便，又有室外空地，可舉

行多樣性的活動 （不局限室內活動，也可室外的活動），所以認為申請地點合適作為

莊子文化研究會的辦公室及舉辦活動的地方。 

 

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簡介 

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在香港成功註冊成為非牟利文化團體，並本著

團結香港願意弘揚莊子文化的社會團體及人士，促進香港及海內外莊子文化的學術與

交流，培養香港人士加深瞭解莊子文化為宗旨，以「弘揚莊子文化，傳承民族精神」

為己任，配合「實而不華」和「共贏方式」的理念，先後以贈送《莊子》相關書籍超

四萬冊，舉辦及協辦莊子講座及課程，撰寫學術論文。 

  

本會同時收藏及修復《莊子》古籍。於二零一八年起與莊嚴文化藝術會聯合舉辦莊嚴

文化藝術展五次，將莊子文化推廣至菲律賓及馬來西亞。本會注重藝術文化推廣，更

邀請多位文化及藝術界朋友創作莊子文化作品。二零二一年獲香港立法會選舉委員會

功能界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代表之一。同年莊偉祥會長代表本會獲今日華

人出版社舉辦的二零二一年度「傑出人物」獎。於二零二一至二二年舉辦莊子文化之

旅，推廣莊子文化及尋找當今莊子思想的代表人物。 

 

本會成立至今十年，一直以【弘揚莊子文化，傳承民族精神】為本會使命，期待未來

的十年，得到大家的鼎力支持，讓更多人認識，了解及應用《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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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公司章程內容，機構的宗旨為： 

 

(1) 為促進文化教育，透過支持及贊助在教育、文化、藝術等方面以弘揚莊子文 

化為目的之活動； 

(2) 為促進文化教育，資助學校及機構等就莊子文化開辦講座、印發莊子書籍及製作

莊子作品為目的之活動； 

(3) 為促進文化教育，資助或舉行莊子文化藝術作品展覽，讓大眾認認識及了解莊子

文化藝術為目的之活動； 

(4) 為促進文化教育，資助機構培訓有興趣人士研究莊子文化，致力弘揚莊子文化為

目的之活動； 

(5) 為促進文化教育，資助或舉辦莊子文化藝術交流考察團為目的之活動；  

(6) 為促進文化教育，透過舉行或資助舉辦講座、交流團、工作坊等向青少年推廣莊

子文化，以弘揚傳統中國文化為目的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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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說明 

擬議申請設置 3 個建築物，附件 1 為建築物的詳細平面圖。 

 

構築物 1 

多功能房及會議室 Multi-function Room and Conference Room 

 

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會在構築物 1 內舉行室內各種活動供會員參加，包括但不限於開

辦講座、舉辦莊子文化藝術作品展覽、舉辦莊子研討會、舉辦新書發佈會、莊子文化

交流工作坊等活動，讓各會員認識及了解莊子文化藝術，弘揚莊子優秀文化，推廣古

學今用、傳承中華民族精神。 

 

 

構築物 2 

辦公室及儲物室 

 

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的辦公室和儲物室，主要用作日常辦公用途及儲存物資，包括與

莊子文化有關的書本/莊子文化畫冊等，以及舉辦戶外活動時用的遮雨蓬等物資。 

 

 

構築物 3 

流動洗手間 

 

申請場地會提供一個流動洗手間給出席香港莊子文化研究會活動的會員及各職員使

用。 

 

 

 

空地範圍 

當舉辦莊子文化藝術作品展覽、舉辦莊子文化交流工作坊時，申請人預計會有一定數

量的會員前來參加（視乎活動規模，將會按照時段分流訪客），空地部份範圍就可以

用作給各會員進行休息和進行文化交流，申請人會設置戶外椅子和桌子供各會員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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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講座及交流會 

 

 

 

 

 

 

 

 

 

 

 

 

 

 

 

 

 

舉辦莊子研討會議 

 


